
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ꎬ 努力完成各项税收任务ꎬ 合理聚财ꎬ 培植和涵养税源ꎬ 为地方经济和社

会稳定服务ꎮ

三、 管理体制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分税制前ꎬ 实行的是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ꎬ 工商税收由当时的县税务局征管ꎬ 农业

税收由县财政局征管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县地税局是新龙县人民政府的职能机构ꎬ 人事、
编制、 经费等一切管理权限都在县一级地方政府ꎮ 县地税局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上划甘孜州地税

局统一管理ꎬ 成为省州地税系统直属单位ꎬ 人事管理、 机构、 业务、 干部培训由州地税局统筹安排ꎮ
同时接受地方党委、 政府的事权管理、 目标考核ꎮ 当地政府在征收经费等公务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

持ꎬ 基本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 “以奖代补” 等补助资金同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ꎮ

第二节　 税收征管

一、 地税登记

按照税务登记管理条例规定ꎬ 县地税局认真做好税务登记工作ꎬ 加强日常登记管理工作和 ４ 年一

次的换证工作ꎬ 经历了一个由手工操作到计算机管理的过程ꎬ 以此加强地方税收户籍、 以票管税和税

收征管管理ꎮ

　 表 １８ － １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县地税局换证登记统计表 单位: 户

　 　 　 　 　 　 项目
年份　 　 　 　 　 　 个体工商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１９９５ １６３ ２７ ８

２０００ １９８ ２５ １８

２００５ ２２６ ２５ ２６

　 表 １８ － １４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县地税局验证及纳税申报情况统计表 单位: 户、 人次

　 　 　 项目
年份　 　 　 个体工商户 申报情况 国有企业 申报情况 集体企业 申报情况

１９９４ １５９ １９８０ ２７ ５４０ ８ ４１

１９９５ １６３ ２１１９ ２７ ４９３ ８ ３８

１９９６ １７１ ２１３８ ２７ ５２１ ９ ４３

１９９７ １８２ ２２７５ ２７ ５３７ １１ ５２

１９９８ １７６ ２２００ ２７ ５２５ １０ ５１

１９９９ １９３ ２４１３ ２７ ３１８ １３ ５４

２０００ １９８ ２４７５ ２５ ２７５ １８ ６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３ ２５３８ ２５ ２７８ ２１ 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１５ ２６８６ ２５ ２３６ １７ ５９

２００３ ２１７ ２７１３ ２５ ２７３ ２７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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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８ － １４

　 　 　 项目
年份　 　 　 个体工商户 申报情况 国有企业 申报情况 集体企业 申报情况

２００４ ２２１ ２７６３ ２５ ２６４ ２１ ５７

２００５ ２２６ ２８２５ ２５ ２６１ ２６ ６４

２００６ ２２６ ２８２５ ２５ ２６１ ２０ ６０

二、 征税收入

新龙县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开始实施分税制ꎮ 负责辖区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营业税、 土地增值

税、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车船使用税、 屠宰税、 契税、 土地增值税、 固定资

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农业五税、 教育费附加、 农村教育费、 地方教育费附加、 职工个人教育费、 交通

建设费附加、 文化事业建设费、 旅游市场拓展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失业保险金、 农网还贷资金、
工会基金、 地方电网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等征收、 代征管理和地方税收发票管理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以税收专

管员为主的管理模式进行地方税收征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开始加强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的税收征管ꎬ 在全

县推广使用地税普通发票ꎬ 直至目前ꎬ 建安税收仍是新龙的主要税收来源ꎻ １９９９ 年ꎬ 设立了办税服

务厅ꎬ 推行了征、 管、 查三分离的征管模式ꎻ 受 “木头财政” 影响ꎬ ２０００ 年对林业企业等重点纳税

企业的欠税清缴作为地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ꎻ ２００２ 年停征屠宰税、 农村教育费以后ꎬ 加强以票管

税ꎬ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ꎻ ２００３ 年ꎬ 停征收购环节的农业特产税ꎬ ２００４ 年免征农业税、 牧业税ꎬ 农业

特产税致使每年减少地税收入 ２５ 万余元ꎻ ２００４ 年ꎬ 加强个人所得税代扣、 代缴工作ꎬ ５ 月份ꎬ 推行

使用甘孜州服务业有奖定额发票ꎻ ２００５ 年ꎬ 全面停征农牧业税收ꎬ 采取由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代

扣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方法组织地税收入ꎮ 新龙县地税局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共组织地税收入 ５４０６ 万元ꎮ

　 表 １８ － １５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地税收入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年份　 　 　 　 　 　 任务数 实际完成数 完成任务数比例 (％ )

１９９４ — １６２􀆰 ２ —

１９９５ ６２７􀆰 ３ ７０９􀆰 ７ １３１􀆰 １

１９９６ ７９１􀆰 ９ ８８８􀆰 ９ １１２􀆰 ３

１９９７ ９３１􀆰 １ １１１４ １１９􀆰 ６

１９９８ ８５６􀆰 ７ ９４７ １１０􀆰 ５

１９９９ ４０５ ４１２􀆰 ４ １０１􀆰 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１ １３０􀆰 ４ ９２􀆰 ５

２００１ １３３ １４５􀆰 １ １０９

２００２ １５３ １５９􀆰 ２ １０４

２００３ １６８ １８８􀆰 ２ １１２

２００４ １７２ １７５􀆰 ２ １０１􀆰 ９

２００５ １８４ １８７􀆰 ９ １０１􀆰 ６

２００６ １８０ １８８􀆰 ６ １０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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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税　 务

一、 税务稽查

从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实现稽查收入 １７９􀆰 ８ 万元、 滞纳金罚款收入 ３􀆰 ２ 万元ꎮ

　 表 １８ － １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地税稽查收入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元

年度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稽查收入 ４５􀆰 ２ １５􀆰 １ １０􀆰 ３ ２４􀆰 ５ ２􀆰 １ ５ １３􀆰 ９ １０􀆰 ３ ２２􀆰 ８ １８􀆰 ４ １２􀆰 ２

二、 税费减免

２００２ 年停征屠宰税、 交通建设费附加ꎬ ２００３ 年停征收购环节的农业特产税ꎬ ２００４ 年停征农业特

产税、 职工个人教育费ꎬ 免征农业税 １９６ 万元、 牧业税 ８９ 万元、 农业特产税 ６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
停征农牧业税收ꎮ

　 表 １８ － １７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地税税收收入占县财政收入比重统计表 单位: 万元

　 　 　 类别
年份　 　 　 地税总收入

其中: 县级
地税收入

县财政收入
县级地税收入占

县财政收入的比重 (％ )

１９９４ １６２􀆰 ２ １６１􀆰 ４ ６７０ ２４􀆰 ０９

１９９５ ７０９􀆰 ７ ７０７􀆰 ８ ７３２ ９６􀆰 ６９

１９９６ ８８８􀆰 ９ ８８５􀆰 ４ ８９５􀆰 ９ ９８􀆰 ８３

１９９７ １１１４ １１１２􀆰 ７ １１０２􀆰 ９ (未含基金) —

１９９８ ９４７ ９４４􀆰 １ ８６７􀆰 ９０ (未含基金) —

１９９９ ４１２􀆰 ４ ４０９􀆰 ４ ３８１􀆰 ６ (未含基金) —

２０００ １３０􀆰 ４ １２６􀆰 ７ １７６􀆰 ５ ７１􀆰 ７８

２００１ １４５􀆰 １ １４２􀆰 ３ ２４５􀆰 ６ ５７􀆰 ９４

２００２ １５９􀆰 ２ １２５ ２３２􀆰 ２ ５３􀆰 ８３

２００３ １８８􀆰 ２ １３７􀆰 ７ １６１􀆰 ２ ８５􀆰 ４２

２００４ １７５􀆰 ２ １２６􀆰 ７ １５２􀆰 ９ ８２􀆰 ８６

２００５ １８６􀆰 ９ １２７􀆰 ８ １８８ ６７􀆰 ９８

２００６ １８７􀆰 ６ １３６􀆰 ２ ２０８ ６５􀆰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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